附件1：
送评材料目录表

	姓    名
	
	单    位
	

	申报何专业

何技术资格
	
	送评审
学科组
	

	序号
	项         目
	份  数
	说    明

	1
	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表
	1份
	直接打印，不能复印或剪贴。

	2
	送专家鉴定代表作(2篇)
	1式2份
	其中1份须是原件。原件和复印件各装入1个材料袋。为防丢失，请自行备份

	3
	其它送评的论文、论著、译著、教材等
	1式1份
	原件

	4
	学历证书、进修证明
	1式1份
	复印件

	5
	资格证书、计算机应用能力或计算机网络培训考试合格证书
	1式1份
	复印件 

	6
	聘书
	1式1份
	原件（只限于退休人员提交）

	7
	作品、成果、奖励、论文获奖证书等
	1式1份
	复印件

	8
	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情况
	1式1份
	提交立项书或结题报告（复印件）

	9
	外语统考成绩通知单
	1份
	复印件

	10
	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资格推荐表
	高级35份

图书中级30份

其它中级15份
	复印在一张A3纸上

	1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册表
	高、中级

各1份
	由申报单位填写

	12
	送专家鉴定代表作申请表
	1式3份
	其中2份分别贴于代表作材料袋封面上（申报高级用）

	13
	小一寸近期免冠正面彩色照片
	1张
	贴在《资格证相片页》（位于《申报表》最后一页）上

	14
	高等学校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答辩情况表
	1份
	复印在一张A3纸上

	15
	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基本情况信息录入表
	1份
	由本人填写，高校职改部门负责审核，并作录入系统用


注：1．“申报系列”指“高等学校教师”或“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或“图书资料”系列，请申报者自行填写。

    2．此表须贴在主材料袋封面上。

    3．在材料袋(包括主材料袋和代表作材料袋)的底部均须注明单位、姓名、申报专业和申报资格。

    4．凡复印件须由学校职改部门审核原件后，加盖公章并签上审核人姓名。

    5．确需更正的内容须加盖公章并签上校正人姓名。

6．申报人应将证书证明、成果材料等分类装订，以防遗失。
申报           


系列








